
热点追击

案例分析

事件回放

本版编辑：陈惠
美编：冬东
电话：010-58302828-6844
E-mail:ysbchenhui@163.com

11医事法律
MEDICAL LAW

2017年6月8日

主       编：邓利强

副 主 编：刘    凯

轮值主编：唐泽光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柏燕军 陈   伟    陈志华

樊    荣 何颂跃   侯小兵

胡晓翔 江   涛   李惠娟

刘    鑫  刘   宇   聂    学

仇永贵 宋晓佩   施祖东

童云洪 唐泽光  王爱民

王良钢 魏亮瑜   王    岳

徐立伟   许学敏  徐智慧 

余怀生 杨学友  周德海 

郑雪倩  张    铮

专栏编委会

目前，对于人体胎盘

的处理，有明文规定的文

件为《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和《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

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卫

政法发 [2005]123 号）。前

者为国务院行政法规，后

者为卫生部门规章，在全

国范围内均具有一定效力。

根据以上规定，人体

胎盘的所有人为产妇，其

享有胎盘的处置权和知情

同意权，人体胎盘的处理首

先应征询产妇的意见，在

其自愿放弃的情况下，才

能由医疗机构处置，而处

置的方式只能按照医疗废

物处理，禁止转让和买卖。

如果医疗机构或医务

人员参与人体胎盘的倒卖，

可能因此承担一系列法律

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首先是民事责任。如

果医务人员未征询产妇意

见而自行处置胎盘，尤其

是私下倒卖给他人，均属

于侵害产妇所有权及知情

同意权的侵权行为，依据

《民法通则》及《侵权责

任法》的相关规定，医疗

机构及医务人员要承担赔

礼道歉和赔偿损失责任，

会导致医疗机构及医务人

员人格受损和重大信赖利

益损失。

其次是行政责任。根

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医

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回

收和处置人体胎盘过程中，

违反上述规定，将被追究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的

行政处分，医院的经营和

医务人员的职业生涯将受

到严重影响。

最严重的后果是被追

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及

到三个罪名：生产、销售

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

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非法

经营罪。

我国对药品和保健食

品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

只有取得批准证书和批准

文号才能生产和销售。根

据媒体披露，人体胎盘被

收购人加工制成“胎盘胶

囊”对外销售，如果查证

属实，可能触犯生产、销

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

非法经营罪等罪名，根据

情节轻重，要被处以罚金

甚至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根据《关于办理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人体胎盘买卖和制售过程

中，如果医务人员与收购人

勾结获利，有可能构成共同

犯罪。正所谓因小失大，得

不偿失，悔之晚矣。

人体胎盘倒卖  重则可入刑
胎盘为产妇所有，禁止倒卖
 ▲  北京金栋律师事务所  唐泽光

5 月 22 日《新京报》报道了一些私人团伙长期盘踞医院 , 动用各

种关系大量收购人体胎盘倒卖的现象 , 每个胎盘在加工制成“胎盘胶囊”

后售价可达 800 元至上千元 , 倒卖团伙从中获利数百元。据悉 , 北京市

卫计委已组织监督机构开展调查工作。

医务人员倒卖胎盘 重则承担刑事责任

本次事件也暴露出我

国对于人体胎盘管理制度存

在设计上的缺陷，人体胎盘

只能由产妇带走或交由医疗

机构按照医疗废物处理才是

滋生地下交易的根源。

首先，人体胎盘具有

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紫

河车即人出生时所脱掉的

胎盘，被认为是一味十分

著名的中药药材，被很多

人所接受并努力获取。人

体胎盘制成药品和保健品，

其价格更加昂贵，收购并

倒卖可以获得巨额利润，

成为某些贩子打通各种关

系而进行买卖的动机。

其次，在人体胎盘禁

止转让和买卖的制度下 , 医

疗机构只能按照医疗废物

进行处置，没有充分发挥

胎盘的药用价值，导致资源

的浪费，也觉得可惜。禁止

胎盘买卖的同时 , 药店还合

法销售以胎盘为原料的“紫

河车”药品。此种情况下，

必然产生人体胎盘地下黑

市，形成私下交易链条。

根据媒体报道，国外

对人体胎盘有加工食用、

制成纪念品和研究使用等

多种途径，来源于产妇自

愿捐赠或自己使用。本次

事件中北京妇产医院解释，

根据医疗相关规定，对孕

产妇胎盘处理有四种方式：

一是由孕产妇或家属自行

带走，需要签订知情同意

书；二是送医院病理科进

行检验，之后由医院按医

疗废物进行处理；三是有

传染病的胎盘按医疗废物

处理；四是非以上三种情

况的，由与医院签订合同

的生物制剂公司取走用于

实验。由此也可以看出，

人体胎盘的处理实践已经

超越了现行法律规定，并

非全部按照医疗废物处理，

还有一部分被生物制剂公

司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取

走利用，发挥其价值。

本次事件不但警醒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行

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也应当

充分重视，尽快补足制度

缺陷，制定新的法律或规

章，在禁止买卖人体胎盘

和检验健康的前提下，允

许产妇或授权医疗机构向

符合药品生产资质的单位

或研究机构转让胎盘，发

挥其价值，通过合法、公

开转让的方式，斩断地下

交易的链条。对于有病菌

感染或传染病的胎盘都一

律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进行无害化处理。这

一方面能解决资源浪费的

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有效

地避免人体胎盘流向地下

黑市的风险，同时可以有

效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人体胎盘的处理，应

尊重当事人意愿及其价值，

在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

前提下，做多种处理及安

排，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所谓疏堵结合，才能根本

上铲除私下倒卖渠道，回

归有序管理。

管理制度缺陷滋生地下交易

麻醉科医疗纠纷
注意三大事项
▲ 第二军医大学法学教研室主任、律师  徐青松

新形势下医疗纠纷

处理必须走“法治”之

路！如何才是走“法治”

之路？

医疗纠纷责任未认
定前医疗机构不得
赔钱息事

2016 年 3 月 24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

综治办、公安部、司法

部 联 合 发 布（ 卫 医 发

[2016]10 号） 关 于 进 一

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

作的通知：“要认真贯

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

见》，发生医疗纠纷后，

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方

有关医疗纠纷处理的途

径、方法和程序，引导

依法处理纠纷……医疗

纠纷责任未认定前，医

疗机构不得赔钱息事。”

麻醉意外导致患者

死亡医方有责任吗？

法律建议：医生和

患者私下和解不可取；

患者死亡时 , 书面发出

尸检告知书至关重要。

“患者死亡，医患

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

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

应当在患者死亡后 48 小

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

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

长至 7 日。尸检应当经

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

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

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

因判定的，由拒绝或拖

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 18 条）

医疗机构格式文本
不能违反法律

《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第 33 条：“施行手术、

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

应当取得其家属或关系

人同意并签字”。

《侵权责任法》第

55 条：“需要实施手术、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

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

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

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

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

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

得其书面同意。”    

卫生部修订《病历

书写基本规范》（2010

年 3 月 1 日 起 施 行）：

“同意书”细分增加类

别签署不再只“签名”，

手术同意书：从老版“由

患者签署同意手术的医

学文书”改为如今的“由

患 者 签 署 是 否 同 意 手

术……患者签署意见并

签名。”（第 23 条）

麻醉同意书是指麻

醉前，麻醉医师向患者

告知拟施麻醉的相关情

况，并由患者签署是否

同意麻醉意见的医学文

书……患者签署意见并

签名、麻醉医师签名并

填写日期。（第 24 条）

并非所有医疗纠纷
都需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

《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患者在诊疗活

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

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第 58 条：“以

下情形之一的，推定医

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以

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

规定；隐匿或拒绝提供

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伪造、篡改或销毁病历

资料。”

启示：习惯性做法

（例如离岗接电话）在

法律上属于擅离职守，

违反了“规章”，构成

推定过错的法定情形；

并非所有医疗纠纷都需

要经鉴定才能认定责任；

诊疗过程中以“患者”

为中心何等重要！

律师视角

5 月 15 日中午，北京某小区内，

两名胎盘倒卖者将烘干的胎盘打成粉

末后，装入空胶囊内。这个胎盘是他

们从某妇产医院收购而来，从清洗到

加工完成，用时约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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